
致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就公眾龕位的新編配安排，本人有以下的提問和意見:  

1. 整個公眾龕位新編配安排中，會否容許宗教團體、私人牟利機構或非家屬為

先人骨灰龕位續期？這做法可給一些沒有子女，沒有親屬的人提供公眾龕位

編配安排的選擇。但亦有可能被濫用。 

2. 文件第 3 頁 7 (a) “無盡思念”網站並不方便使用，如必須下載 adobe flash 

player 才能開啟建立紀念網頁的示範短片。 

3. 文件第3頁7 (d) 指食環署會繼續嘗試聯絡相關人士，例如在政府憲報、報章。

我認為刊登在政府憲報、報章的方法並不實用。我建議食環署網頁上: 

 讓市民開設帳號，為先人登記和續期，方便查閱先人骨灰安置年期； 

 可容許多名相關人士登記同一位先人，以方便食環署人員聯絡家族後人； 

老一輩或不熟識科技的人士應可在政府某場所及骨灰安置所內找到適當人士

協助。 

4. 文件第 3 頁 7 (e) (f) ，請交代沒有被續期的先人骨灰？食環署能否𠄘諾會妥

善移走骨灰, 並以綠色殯葬的方式處理先人骨灰，而不是隨便棄置骨灰？ 

謝謝。 

 
李穎妍女士 
Ms Cindy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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